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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护理学会提出、宣贯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脑科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西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安

徽省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厦门市仙岳医院、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河池市荣军优抚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百色市

第二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覃凤琼、黄欣、邓金兰、周茜、覃正斌、胡辉林、叶凡佩、邓远新、邵静、张

燕红、张丽艳、陈琼妮、杨波、肖爱祥、陈娟、文丽、林美容、陈志祥、王涌、郑丹丹、许爱、唐雪萍、

邓泽英、黄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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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精神障碍患者分级护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住院精神障碍患者护理的护理人员、护理等

级划分、护理内容及要求、评价与改进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分级护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WS/T 431 护理分级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WS/T 4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住院精神障碍患者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由于大脑功能活动异常，导致情感、认知、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经执业医师诊断确

认需在医疗机构接受系统评估、监护和综合治疗的患者。

4 护理人员

应经精神障碍患者分级护理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

5 护理等级划分

护理级别

分为特级护理、一级护理、二级护理和三级护理。

分级方法

5.2.1 应根据患者躯体、精神症状严重程度确定病情等级。

5.2.2 宜根据 Katz 指数评定量表（见表 A.1）或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见表 A.2）评估，并根据所

得总分按附录 B 的规定确定患者的自理能力等级，同一患者宜全程采用同一量表。

5.2.3 根据病情和（或）自理能力等级，确定患者的护理级别。

5.2.4 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和（或）自理能力的变化动态调整患者的护理级别。

分级依据

5.3.1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确定为特级护理：

——评估有自杀、自伤极高风险的患者；

——在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支配下，处于明显的兴奋状态，随时威胁到自己和（或）他人安全，

需密切观察的患者；

——发生自杀、自伤、伤人、毁物、噎食、吞食异物等有可能危及生命的行为，需密切观察的患

者；

——意识障碍和（或）伴有危及生命的严重躯体疾病，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病情变化需要进

行监护、抢救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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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谵妄状态、木僵状态、癫痫持续状态、高热持续抽搐等可能导致衰竭或严重并发症且需

密切观察的患者；

——出现恶性综合征、严重粒细胞缺乏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且需要进行密切监护、抢救的患者；

——处于药物中毒、戒断反应急性期，且需要密切监护的患者；

——维持生命，实施抢救性治疗的重症监护患者。

5.3.2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确定为一级护理：

——评估自杀、自伤、伤人、毁物、擅自离院、噎食、跌倒/坠床、压力性损伤等为高风险和（或）

治疗不配合的患者；

——在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支配下，对自己或他人的安全存在威胁，需要密切巡视观察的患者；

——出现谵妄状态、木僵状态、癫痫持续状态、高热持续抽搐但生命体征平稳的患者；

——病情不稳定或随时可能发生变化需要密切巡视观察病情的患者；

——特级护理经治疗病情趋向稳定的重症患者；

——合并躯体疾病，需要密切巡视观察，且 Katz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自理能力为 D、E、F 级或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自理能力为中度依赖的孕妇；

——Katz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自理能力 G级的患者；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自理能力为重度依赖的患者；

——保护性约束的患者。

5.3.3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确定为二级护理：

——一级护理经治疗病情趋于稳定仍需观察或未明确诊断前，且 Katz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自理能力

B、C 级或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自理能力为轻度依赖的患者；

——评估有自杀、自伤、伤人、毁物、擅自离院、噎食、跌倒、坠床、压力性损伤等中或低风险

及需要卧床的患者；

——病情稳定或处于康复期，对自己和（或）他人安全无威胁，且 Katz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自理能

力 D、E、F 级或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估自理能力为中度依赖的患者。

5.3.4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确定为三级护理：

——评估自杀、自伤、伤人、毁物、擅自离院、噎食、跌倒、坠床、压力性损伤等为低风险或者

无风险的患者；

——病情稳定或处于康复期，Katz 指数评定量表自理能力 A、B、C级或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自

理能力为轻度依赖或无依赖的患者。

6 护理内容及要求

通用要求

6.1.1 应实施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保持患者整洁、舒适和功能体位，护理措施安全。

6.1.2 应保证患者每日生理需要量，每日记录体温、脉搏、呼吸 1 次或遵医嘱，每日记录大小便次数

或量，每周记录体重、血压 1 次或遵医嘱，对女性患者宜每月记录月经情况。

6.1.3 应遵医嘱实施治疗与护理、看护服药，预防患者藏药与吐药，观察治疗效果与不良反应。

6.1.4 应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精神症状、意识、皮肤、活动、沟通、饮食、饮水、睡眠及各种管道等。

6.1.5 应提供入院介绍、辅助检查、用药、饮食、睡眠、疾病知识、出院指导、家属照护、药物管理、

出院后的复诊时间、出院饮食、运动、康复的注意事项等护理健康指导。

6.1.6 宜定期进行环境与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

6.1.7 宜运用倾听、共情、心理支持等技术开展心理护理。

6.1.8 宜运用正念、放松、运动等项目开展康复训练，定期进行康复效果评估。

特级护理

6.2.1 应将患者安置于监护病室，实施 24 h 持续监护，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6.2.2 应在患者一览表上进行深红色护理级别标识。

6.2.3 应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提供针对性护理措施，每班评估护理效果。

6.2.4 应每班进行一次全面的护理风险评估，随时进行重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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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应做好自杀、自伤、伤人、毁物、擅自离院、噎食、吞食异物等精神专科监护。

6.2.6 应遵医嘱实施心电监护、血氧饱和度监测等医疗监护，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及病情变化。

6.2.7 应实施床旁交接班。

一级护理

6.3.1 应将患者安置于护理人员易于观察的病室内，封闭病区至少每 0.5h 巡视 1次，开放病区每 1h

巡视 1 次。

6.3.2 应在患者一览表上进行红色护理级别标识。

6.3.3 应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提供针对性护理措施，每周评估护理效果。

6.3.4 应每周进行一次全面的护理风险评估，每班进行重点评估，病情变化随时评估。

6.3.5 应防范自杀、自伤、伤人、毁物、擅自离院、噎食、吞食异物等危机状态。

6.3.6 应每班身旁交接班。

二级护理

6.4.1 应将患者安置于一般病室，封闭病区至少每 1 h 巡视 1次，开放病区每 2 h 巡视 1 次。

6.4.2 应在患者一览表上进行黄色护理级别标识。

6.4.3 应每周进行一次护理风险评估，病情变化随时评估。

6.4.4 应开展团体或个体心理护理。

6.4.5 宜以半开放式管理为主，每日在陪护下参加户外活动 1～2 次，每次 0.5h～2h，活动过程观察

患者体力及情绪变化。

三级护理

6.5.1 应将患者安置在一般病室，封闭病区至少每 2 h 巡视 1次，开放病区每 3 h 巡视 1 次。

6.5.2 应以开放或半开放管理为主，指导患者每日到户外活动 1～2 次，每次 1 h～2 h。

6.5.3 病情变化应随时进行风险评估。

7 评价与改进

应建立分级护理质量标准，定期进行分级护理质控检查，收集护理质量信息，对护理工作进行评价，

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并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整改措施并落实措施，形成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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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Katz 和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

Katz指数评定量表见表A.1，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见表A.2。

表 A.1 Katz 指数评定量表

生活能力 项目 分值 得分

洗澡（擦浴、盆浴或淋浴）

独立完成 2

仅需要部分帮助（如背部） 1

需要帮助（不能自行沐浴） 0

穿衣（取衣、穿衣、扣扣、系带）

完全独立完成 2

仅需要帮助系鞋带 1

取衣、穿衣需要协助 0

如厕（如厕大小便自如，便后能自洁及整理

衣裤）

无须帮助，或能借助辅助器具进出厕所 2

需帮助进出厕所、便后清洁或整理衣裤 1

不能自行进出厕所完成排泄过程 0

床椅转移（起床、卧床、从椅子上站立或坐

下）

自如（能使用手杖等辅助器具） 2

需要帮助 1

不能起床 0

大小便控制

能完全控制 2

偶尔大小便失控 1

排尿、排便需别人帮助，需用导尿管或失禁 0

进食

进食自理无须帮助 2

需帮助备餐，能自己进食 1

进食或经静脉给营养时需要帮助 0

总分

注：对进食、更衣、沐浴、移动、如厕、大小便控制6个项目进行评定，将各项得分相加即为总分。

表 A.2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

生活能力 项目 分值 得分

进食：用合适的餐具将食物由容器送到口中，

包括筷子（勺子或叉子）取食物、对碗（碟）

的把持、咀嚼、吞咽等过程

能独立进食 10

需部分帮助 5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或留置胃管 0

洗澡：包括进出浴室、穿脱衣裤、洗浴全身

等

准备好洗澡水后，能自己独立完成洗澡过程 5

在洗澡过程中需他人帮助 0

修饰：包括洗脸、刷牙、梳头、刮脸等
能自己独立完成 5

需他人帮助 0

穿(脱)衣：包括穿(脱)衣服、系扣子、拉拉

链、穿(脱)鞋袜、系鞋带等

能独立完成 10

需部分帮助 5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0

控制大便：指受意识控制，可自主排便

能控制大便 10

偶尔失控，或需要他人提示 5

完全失控 0

控制小便：指受意识控制，可自主排尿

能控制小便 10

偶尔失控，或需要他人提示 5

完全失控，或留置导尿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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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续）

生活能力 项目 分值 得分

如厕：包括去厕所、解开衣裤、擦净、整理

衣裤、冲水等过程

能独立完成 10

需部分帮助 5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0

床椅转移：包括从下床到坐在床旁椅，以及

从坐在床旁椅到上床转移的所有动作

能独立完成 15

需部分帮助 10

需极大帮助 5

完全依赖他人 0

平地行走：从双脚站立位，在平地行走 45 m

的过程

能独立在平地上行走 45 m 15

需部分帮助 10

需极大帮助 5

完全依赖他人 0

上下楼梯：从双脚站立位，连续上、下 10～

15 个台阶的过程

能独立上下楼梯 10

需部分帮助 5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0

总分

注：对进食、洗澡、修饰、穿（脱）衣、控制大便、控制小便、如厕、床椅转移、平地行走、上下楼梯10个项目进

行评定，将各项得分相加即为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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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自理能力分级

Katz指数评定量表自理能力分级见表B.1，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自理能力分级见表B.2。

表 B.1 Katz 指数评定量表自理能力分级

自理能力等级 等级划分标准 自理程度 需要照护程度

A 级 总分 12 分 完全自理 无需他人照护

B 级 总分 10～11 分 只有 1项不能独立完成
少部分需他人照护

C 级 总分 8～9分 洗澡和其他任意 1项不能独立完成

D 级 总分 6～7分 洗澡、穿着和其他任意 1项不能独立完成

大部分需他人照护E 级 总分 4～5分 洗澡、穿着、上厕所和其他任意 1项不能独立完成

F 级 总分 2～3分 洗澡、穿着、上厕所、转移和其他任意 1项不能独立完成

G 级 总分 0～1分 完全依赖 全部需要他人照护

表 B.2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自理能力分级

自理能力等级 等级划分标准 需要照护程度

重度依赖 总分≤40分 全部需要他人照护

中度依赖 总分41～60分 大部分需他人照护

轻度依赖 总分61～99分 少部分需他人照护

无依赖 总分100分 无需他人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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